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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期特稿】 

服务应成为教育治理的方向 

   服务不仅是教育行政由管理走向治理的天然使命，是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现实

追求，也是未来教育治理的方向。由于教育产品的属性是精神产品，其服务的标

准还存在一定的不统一性，所以，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。 

  如何评价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行为 

  教育治理行为能否走向服务，能否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，其评价标准

应包括以下七项指标： 

  合法性。教育治理行为不仅要合乎相关法律条文的有关规定，还要考虑其被

社会自觉认可和服从的程度，即教育治理行为要以法律为依据，同时还要考虑社

会民众对治理行为的接纳程度，在此基础上来调节教育的治理行为。 

  透明性。教育治理信息要公开，这是现代管理的一项重要指标。不仅所有教

育治理信息要让民众有知情权，更要让民众对治理行为进行监督，并开辟多种渠

道收集民众意见的反馈。通过不断增加治理行为的透明性，改善治理行为。 

  责任性。治理者及教育行政部门都要为治理行为负责，其最终的责任对象是

人民。治理行为的有效性要看人民合理、合法的教育需求是否得到了满意的回应

与服务。所以，责任越明确，越能约束与规范教育治理行为，提高行政效能。 

【阅读提醒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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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纳性。治理行为不同于以往的行政化行为，它要吸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广

泛参与，相互协作，形成一个全纳式的新型网络化行政模式。 

  持续性。治理的行为要持续，它不是一个阶段性的行政行为，而是在实践中

不断完善、不断应用的一个过程。事实上，教育实践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，治理

行为也就不会停止，而且前后治理行为的价值准则应保持一致性。 

  公正性。衡量治理行为是否公正的测量手段是公平，公平是世界各国社会共

同追求的价值准则。在教育治理行为上，要做到：校际间、城乡间、地域间等多

方面教育的协调发展、均衡发展。 

  替代性。以服务为导向的教育治理，可以借鉴国内外成熟的“购买服务”经

验，在教育评价、校园周边秩序、基建项目招投标、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购买社

会第三方服务。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，将更有资质和更专业的社会服务引入教育

领域，实现对教育实践服务的目的。 

  以上各项指标相互联系，相互渗透，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治理行为评价

指标体系，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形成更细致的二级、三级操作性指标。 

  如何构建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体系 

  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目标是追求公平。公平是衡量社会公正的标尺，我们要

努力促进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，避免公共教育功利化倾向，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

公平的教育机会，进而促进教育过程均等、结果均等。 

  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原则是促进和谐。每一次教育问题的治理都是为了促进

和谐，和谐不是妥协、不是迁就，而是积极主动地解决现实问题。 

  教育治理的主体有别于传统的教育行政主体，它不仅包括教育行政部门、教

育公务人员，还包括校长、教师、学生、学生家长、社会有关人士等在内的所有

利益相关者，当然，这种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，还包括社会效益。 

  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机制要体现互补，实际就是要打破原有线性行政模式，

实现全纳式的网络化治理模式，取长补短，实现原有单一行政模式不能完成或很

难完成的任务，从而提高教育治理效能。这其中也包括引入社会服务机构的参与，

不仅可增加服务的科学性，也可提升服务质量。 

  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制度需要细节化，这不是简单地制定几种相关制度，而

是要制定更加详细的精细化制度。细节决定成败，细节决定服务质量。在坚持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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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原则下制定更加科学、人性化的制度。同时，还要出台相应的教育政策，为

细节化制度的制定与推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。 

  走向服务的教育治理效果的评估要体现服务性。我们可以依据各种评价指标

来评估教育治理效果，因此，制定科学、合理的评价指标是关键。而评估不是为

了评级或是惩罚，而是应体现服务性，倾听民意，找出关键性问题，并为问题的

根本性解决寻找最佳方案。 

（摘编自《光明日报》2016 年 5 月 3 日） 

【高校动态】 

北大将允许学生在学部内自由转专业 

    日前，北京大学在该校校内信息门户网站发布了《关于印发〈本科教育综合

改革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，公布了该校《2016 年本科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点（试

行）》。 

  方案提出，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要加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融合，在专业教

育中贯穿通识教育的理念。 

  从 2017 年春季学期开始，除教育部规定和北大招生录取时明确不能调整专

业的情况外，北大在校本科生可以在第一学年末或第二学年末自主申请转专业。

方案明确，原则上，学生在学部内可以自由转专业。在修订完善专业培养方案的

同时，北大将设立多层次的跨学科本科教育项目，培养跨学科人才。 

 

（摘编自《中国青年报》2016 年 4 月 28 日） 

【地方高教】 

福建：有条件的高校应开设传统文化必修课 

有条件的高校应统一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，增设国学经典、书法鉴

赏等选修课程。省教育厅日前印发《福建省高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

动计划》，将重点培育建设 10 个福建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基地。 

  行动计划鼓励支持高校提升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等学科建设水平，

推动高校动态调整相关学科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，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优秀传

统文化相关学科专业，申报“一流学科”“特色应用学科”和“服务产业特色专

业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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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打造一支教育教学骨干队伍，在闽江学者奖励计划、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

计划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等各类人才的培育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我省也将

注重培养选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人才，造就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

学名师和学科领军人才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高校成立大师工作室，设立技艺指导

大师特设岗位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“双向进入”机制。 

  在扩大课程开设的覆盖面方面，计划要求，有条件的高校应统一开设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必修课，增设国学经典、书法鉴赏等选修课程。支持地方和高校利用

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，开设专题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。 

   为此，省教育厅将设立专项资金，支持各高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学科建设、

科学研究、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活动。 

 （摘编自 新华网 2016 年 4 月 25 日） 


